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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于2021

年6月17日在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召集，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6月11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发出表决票9张），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收回有

效表决票9张），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太原金诺实业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发布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福

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四）〉的公告》。

二、因公司董事陈向明先生、副总经理何世猛先生在本公司的联营企业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

兼任董事职务，在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何世猛先生为曹德旺先生的妹夫）、陈向明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

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七位无关联关系的董事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借款期限

的议案》。 同时，董事局同意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上述延长借款期限

事宜相关的法律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等。表决结果为：赞成7票；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发布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关联

借款还款期限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

票；无弃权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182号）、《关于上市公司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21〕5号）、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下发的《关于

加强上市公司内幕信息保密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闽证监公司字〔2013〕39号）、《关于进一步做好辖

区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闽证监发〔2021〕51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行有效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改，修改后

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2021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

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行有效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

管理制度（2021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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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

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四）》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1、2018年6月28日，经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甲方” ）第

九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太原金诺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变更名称为

“太原金诺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太原金诺” 、“乙方” ）签署了《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原协议” ）。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公

司将所持有的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福通” ）75%股权出售给太原金诺，

交易总价为人民币100,445万元；其中，北京福通51%的股权作价人民币68,305万元，公司已分别于2018

年6月28日及2018年7月4日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6,300万元及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

005万元，并配合太原金诺完成上述北京福通51%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太原金诺应当于2018年12月31

日前将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2,140万元以银行电汇方式一次性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 以上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布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福耀集团北

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75%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23）。

2、2018年12月24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局同意太原金诺于2019年

6月30日前支付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的转让价款。 同日，公司与太原金诺在福建省福清市签署《福耀集

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上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

2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布的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39）。

3、2019年8月28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局同意太原金诺于2020

年6月30日前支付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的转让价款， 同时约定太原金诺应以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转

让价款为基数、按8%的年利率向公司支付利息。同日，公司与太原金诺在福建省福清市签署《福耀集团北

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以上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

29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布的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31）。

4、2020年6月5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局同意太原金诺于2021年

6月30日前支付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的转让价款， 同时约定太原金诺应以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转让

价款为基数、按8%的年利率向公司支付利息。同日，公司与太原金诺在福建省福清市签署《福耀集团北京

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以上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6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布的《福

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2）。

5、2021年5月28日，公司收到太原金诺的延期付款及降息申请，太原金诺表示由于资金紧张，申请延

长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期限，延期三年，同时申请从2021年7月1日起将股权转让价款

利息的年利率调整为3.85%。2021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

太原金诺实业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董事局考虑到：

（1）公司目前仅完成将北京福通51%股权转让给太原金诺的变更登记手续，剩余的24%股权并未变

更登记过户给太原金诺，本公司仍作为北京福通的股东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

（2）原协议中设有保障公司权益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的解除、违约金及滞纳金的支付等；

（3）鉴于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LPR）为3.85%，本

公司调整股权转让价款利息的年利率；

（4）在太原金诺按时支付利息的情形下，公司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息收入，可以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综上所述， 公司董事局同意太原金诺于2024年6月30日前支付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的转让价款，

同时约定太原金诺应以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转让价款为基数、自2021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的年利率向公司支付利息。 同日，公司与太原金诺在福建省福清

市签署了《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四）》。

6、公司与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方太原金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7、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局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太原金诺实业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太原市小店区南内环街102号阳光科技大厦709室。

4、法定代表人：孙革。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6、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房地产开发、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建设工程（建筑施工）；

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旅游信息咨询；会务会展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科技推

广服务；节能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转让、推广；节能技术咨询；自动化控制系统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维修；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

业管理咨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广告业务；汽车配件及用品、机械、电器产

品、汽车装饰用品的销售及维修；汽车装饰美容；汽车销售；汽车代理上户；仓储服务（不含危化品仓储）；

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咨询服务；汽车、自动化控制设备、液压气动元件、低压电气仪表阀门、电子产品、机电

产品、建筑装潢材料、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交电、电器设备、通讯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文化用品、日用品、工艺品、珠宝首饰、服装、针纺织品、塑料制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成立日期：2004年1月19日。

8、股权结构：自然人股东孙革、付培忠合计持有太原金诺100%股权。

（二）太原金诺与公司之间存在的产权、业务、资产等方面的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太原金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公告中披露的北京福通75%股权转让的

交易外，太原金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关系。

（三）太原金诺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太原金诺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60,105.58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58,

792.0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313.52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958.86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3,379.37万元。 （以上数据系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截止2021年3月31日， 太原金诺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59,959.10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59,

065.3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893.73万元，2021年1－3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786.41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419.80万元。 （以上数据系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年5月28日，公司收到太原金诺的延期付款及降息申请，太原金诺表示由于资金紧张，申请延长

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期限，延期三年，同时申请从2021年7月1日起将股权转让价款利

息的年利率调整为3.85%。 2021年6月17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局同意

太原金诺于2024年6月30日前支付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的转让价款，同时约定太原金诺应以北京福通

剩余24%股权转让价款为基数、 自2021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3.85%的年利率向公司支付利息。 同日，公司与太原金诺在福建省福清市签署《福耀集团北京福

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四）》” ），《补充协议

（四）》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1、乙方承诺在2024年6月30日前，将24%的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32,140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亿贰

仟壹佰肆拾万元整）以银行电汇方式一次性支付至原协议中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乙方同意自2021年7月1日起，向甲方按季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利息计算至乙方付清24%

股权转让款止。 利息按日计算，日利率＝年利率/360，月利率=年利率/12，年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

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

乙方应在每季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按时足额支付本条所约定的利息，应支付的利息＝人民币

32,140万元×计息期间的实际天数×年利率/360天，即2021年10月的前10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笔利息，

2022年1月的前10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笔利息，以此类推，最后一笔利息与24%的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32,140万元一起支付。

利息汇入原协议第一条约定的甲方指定账户：

单位名称：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农业银行福清市支行13150101040001079

3、甲方在收到此24%股权转让款及全部利息后，将所持有的北京福通24%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将

按照原协议约定配合乙方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4、如乙方未能按本补充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或利息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单方

终止本补充协议，并要求乙方立即支付上述24%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同时，甲方有权按原协议约定追究

乙方的违约责任。

5、其它条款仍按原协议约定执行。

6、本补充协议自甲方、乙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补充协议有效期为自2021年7月1日起至2024年6

月30日止。

四、签署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四）》，公司同意延长太原金诺的付款期限，同时约定太原金诺应以北京

福通剩余24%股权转让价款为基数、 自2021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3.85%的年利率向公司支付利息， 一方面有利于继续推动北京福通24%股权转让事宜的实施，另

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公司同意延长太原金诺的付款期限， 同时约定太原金诺应以北京福通剩余24%股权转让价款

（即人民币32,140万元） 为基数、 自2021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3.85%的年利率向公司支付利息，公司将产生利息收入约人民币3,502.05万元（不含增值税）（计

息期间按自2021年7月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止共三年计算），增加现金流人民币3,502.05万元（具体

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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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

年6月17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白照华先生召集。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

年6月11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

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延长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

公司借款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3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延长对参股公司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垦玻璃” ）的借款

期限，有利于金垦玻璃的健康运营，有助于金垦玻璃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并推动金垦玻璃顺利还

款。且金垦玻璃的另外两个股东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及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各自

分别持有的金垦玻璃50%股权、25%股权无条件地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 以及金垦玻璃将其拥有

的所有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与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全部无条件地抵押/

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作为金垦玻璃向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清偿借款的担保措施，该等担保措

施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利益。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且符合公司及

其股东之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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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关联借款还款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借款金额及利息：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

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

双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参股公司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垦玻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24个月，借款利率不低于

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2020年度公司向金垦玻璃采购原材料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7,667.28万元， 销售给金垦玻璃原辅

材料和设备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691.54万元，提供劳务为人民币35.19万元，接受劳务为人民币0.50万元，

铁架租赁为人民币18.12万元。

●截至2021年5月31日， 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不存在为金垦玻璃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余额为人民币15,16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借款事项概述

1、2017年2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为金垦

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关于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2017年4月26日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

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借款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9,00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24个月，借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贷款基准利率；同意公司为金垦玻璃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

供借款的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 以上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2月25日及

2017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公布的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关联方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5）、《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7-006）、《福

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18）。

2、2017年8月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为金垦玻

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额度由不超过

人民币9,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24个月，借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以上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5日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布的《福耀玻璃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关联方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4）。

3、2019年3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

司借款期限的议案》，同意将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对金垦玻璃提供的人民币19,000万元借款的借款期

限延长至2021年8月15日，同时，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垦玻璃50%股权、吉林省华

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垦玻璃25%股权全部无条件地继续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以及

金垦玻璃将其拥有的所有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与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全

部无条件地继续抵押/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为上述关联借款提供担保。 以上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公布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关联借款还款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3）。

4、本公司已于2019年4月19日与金垦玻璃签订《借款合同》，并分别与金垦玻璃的其他股东双辽市

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和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

限公司和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以其持有的金垦玻璃50%股权和25%股权为上述关联借款

提供质押担保。

截至2021年5月31日， 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不存在为金垦玻璃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公

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余额为人民币15,160万元。

鉴于上述关联借款的借款期限即将届满，而金垦玻璃因资金紧张向公司提出了延长借款期限及修改

借款利率的申请，考虑到金垦玻璃后续可以为本公司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公司董事局同意将上述关联

借款的借款期限延长至2023年8月31日，同时，借款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除上述借款期限延长及借款利率变化外，本公司与金垦玻

璃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其他条款不变。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一）借款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双辽市辽西街，法定代表人：金锋，注册资本为

30,028,000美元，经营范围：浮法玻璃生产及深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金垦玻璃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41,028.8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1,052.5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1,052.5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9,976.36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0,078.92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828.83万元。（以上财务

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1年3月31日，金垦玻璃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40,881.8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0,448.1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0,448.13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0,433.74万元；2021年1－3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7,477.66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610.02万元。 （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本公司持有福耀（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福耀（香港）有限公司持有金垦玻璃25%股权，

同时，本公司的董事陈向明先生及副总经理何世猛先生为金垦玻璃的董事，故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为

金垦玻璃提供借款为关联交易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垦玻璃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

2、借款期限：本公司将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对金垦玻璃提供的人民币19,000万元借款的借款期限

延长至2023年8月31日；

3、借款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3.85%；

4、借款用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采购、材料采购、补充流动资金和其他工程款等。

四、延长借款期限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延长金垦玻璃的借款期限，有利于金垦玻璃的健康运营，有助于金垦玻璃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

料供应，并推动金垦玻璃顺利还款，且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垦玻璃50%股权、吉林

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垦玻璃25%股权全部无条件地继续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

以及金垦玻璃将其拥有的所有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与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

等）全部无条件地继续抵押/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作为金垦玻璃向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清偿借

款的担保措施，该等担保措施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利益，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利率

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该等关联交

易是公允的，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在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何

世猛先生为曹德旺先生的妹夫）、陈向明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七位无关联关系董事

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借款期限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张洁雯、刘京、

屈文洲出具了事前同意的书面意见，并在公司董事局审议本项议案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事前同意的书面意见

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延长参股公司金垦玻璃的借款期限，有利于金垦玻璃的健康运营，有助于金垦

玻璃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并推动金垦玻璃顺利还款。 且金垦玻璃的另外两个股东双辽市金源玻

璃制造有限公司及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各自分别持有的金垦玻璃50%股权、25%股权无条

件地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以及金垦玻璃将其拥有的所有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与不动产（包括但

不限于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全部无条件地抵押/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作为金垦玻璃向本

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清偿借款的担保措施，该等担保措施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利益。 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

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3.85%，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

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局审议，在公司董事局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延长参股公司金垦玻璃的借款期限，有利于金垦玻璃的健康运营，有

助于金垦玻璃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并推动金垦玻璃顺利还款。 且金垦玻璃的另外两个股东双辽

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及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各自分别持有的金垦玻璃50%股权、25%

股权无条件地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以及金垦玻璃将其拥有的所有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与不动

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全部无条件地抵押/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作为金

垦玻璃向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清偿借款的担保措施，该等担保措施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利益。 公司及其

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3.85%，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对上述议案

表示同意。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四）公司监事会的意见

2021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

公司借款期限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延长参股公司金垦玻璃的借款期限，有利于金

垦玻璃的健康运营，有助于金垦玻璃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并推动金垦玻璃顺利还款。且金垦玻璃

的另外两个股东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及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各自持有的金垦玻

璃50%股权、25%股权无条件地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以及金垦玻璃将其拥有的所有机器设备、车

辆等动产与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全部无条件地抵押/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

子公司，作为金垦玻璃向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清偿借款的担保措施，该等担保措施有利于保障公司的

利益。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延长关联借款还款期限的事前同意函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660�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公告编号：临2021-033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66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0,022,09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1,035,333,83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274,688,26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0.19735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67186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5254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局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6]2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公司独立董事张洁雯女士因受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采

取的临时外游措施影响未出席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刘京先生、董事吴世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公

司董事朱德贞女士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马蔚华先生和监事陈明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局秘书李小溪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代表股份

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A股 1,035,262,331 99.993094 19,900 0.001922 51,599 0.004984

H股 274,423,864 99.903745 0 0.000000 264,400 0.096255

普通股

合计：

1,309,686,195 99.974359 19,900 0.001519 315,999 0.024122

2、 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

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A股 1,035,260,831 99.992949 19,900 0.001922 53,099 0.005129

H股 274,423,864 99.903745 0 0.000000 264,400 0.096255

普通股

合计：

1,309,684,695 99.974245 19,900 0.001519 317,499 0.024236

3、 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

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A股 1,035,271,031 99.993934 11,300 0.001092 51,499 0.004974

H股 274,423,864 99.903745 0 0.000000 264,400 0.096255

普通股

合计：

1,309,694,895 99.975023 11,300 0.000863 315,899 0.024114

4、 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

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A股 1,035,064,630 99.973999 269,200 0.026001 0 0.000000

H股 273,467,864 99.555715 1,220,400 0.444285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308,532,494 99.886292 1,489,600 0.113708 0 0.000000

5、 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代表股份

数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A股 1,035,271,031 99.993934 11,300 0.001092 51,499 0.004974

H股 274,423,864 99.903745 0 0.000000 264,400 0.096255

普通股合

计：

1,309,694,895 99.975023 11,300 0.000863 315,899 0.024114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公司2021年度境内审

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

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A股 1,033,523,567 99.825152 1,809,563 0.174780 700 0.000068

H股 270,869,914 98.609933 3,818,350 1.390067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304,393,481 99.570342 5,627,913 0.429605 700 0.000053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本公司2021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A股 1,034,814,035 99.949794 519,095 0.050138 700 0.000068

H股 273,785,976 99.671523 902,288 0.328477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308,600,011 99.891446 1,421,383 0.108501 700 0.000053

8、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代表股份

数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A股 1,035,260,731 99.992940 19,900 0.001922 53,199 0.005138

H股 274,423,864 99.903745 0 0.000000 264,400 0.096255

普通股合

计：

1,309,684,595 99.974237 19,900 0.001519 317,599 0.024244

9、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度）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

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A股 1,035,074,130 99.974916 258,200 0.024939 1,500 0.000145

H股 273,467,864 99.555715 1,220,400 0.444285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308,541,994 99.887017 1,478,600 0.112868 1,500 0.000115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A股 1,025,013,654 99.003203 6,497,990 0.627623 3,822,186 0.369174

H股 183,187,756 66.689328 82,697,964 30.106114 8,802,544 3.204558

普通股

合计：

1,208,201,410 92.227560 89,195,954 6.808736 12,624,730 0.963704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代表股份

数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A股 1,035,305,630 99.997276 28,200 0.002724 0 0.000000

H股 274,688,26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309,993,894 99.997847 28,200 0.002153 0 0.0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中小投资者（指在公司A股股东中除下列股东以外的其他A股股东：①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代表股份

数

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4

《2020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392,917,497 99.931534 269,200 0.068466 0 0.000000

6

《关于续聘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作为本

公司2021年度境

内审计机构与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391,376,434 99.539592 1,809,563 0.460230 700 0.000178

7

《关于续聘罗兵

咸永道会计师事

务所作为本公司

2021年度境外审

计机构的议案》

392,666,902 99.867799 519,095 0.132023 700 0.000178

9

《关于制定福耀

玻璃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未来

三年（2021-2023

年度） 股东分红

回 报 规 划 的 议

案》

392,926,997 99.933950 258,200 0.065669 1,500 0.0003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案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1年5月14日公告的《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1-026）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本次股

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浏览并下载。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钟山、陈禄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汇添富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6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添富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64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2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汇添富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6月1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21年度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添富短债债券A 添富短债债券C 添富短债债券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646 006647 011622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 （单

位：人民币元）

1.0826 1.0723 1.0819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691,945,185.90 61,308,837.82 11,089,056.08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

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500 0.0500 0.050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6月22日

除息日 2021年6月2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6月2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21年6月22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成基金份

额， 并于2021年6月23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1年6月24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并于本基金的开放日办理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折算的基金份额

免收申购费用。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现金红利划出托管户的日期。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

转为相应类别的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3、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可以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4、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在本基金开

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更改分红方式。

5、注册登记机构在权益登记日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配有效，而

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6、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其

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7、投资者若在汇添富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置不同的分红

方式，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

8、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本基金分红后，受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出现基金净值低于初始面值的风险。

9、咨询办法

（1）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99fund.com。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918。

（3）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基金管理人官

网《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基金销售机构信息表》）。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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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年6月15

日、6月16日、6月17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发函询问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近日， 公司披露了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事项， 拟与天津中车风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在鸡西市投资

260亿元建设新能源示范基地和新能源装备制造工业园区， 并于2021年10月1日前在鸡西市注册成立

100亿元规模的“碳中和”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 现就上述事项再次提示如下风险：

1、该框架协议为初步意向，涉及投资金额等事项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有关合作事项具有重大不确定

性。

2、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公司总资产122.80亿元，净资产38.13亿元，账面资金1.56亿元，远低于项目

投资预计金额，实际投资规模能否达到框架协议所述金额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框架协议所涉及“碳中和” 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目前尚未开始募集，没有确定认缴金额、认缴比

例、认缴时间，能否如期足额募集到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年6月15日、6月16日、6月17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现说明如下：

（一）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金元荣泰投资管理（宁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荣泰” ）、实

际控制人陈波先生书面发函询问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金元荣泰、实际控制人陈波

先生确认：

公司及控股股东金元荣泰、 实际控制人陈波先生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经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异动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形。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近日，公司披露了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事项，拟与天津中车风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在鸡西市投资260

亿元建设新能源示范基地和新能源装备制造工业园区，并于2021年10月1日前在鸡西市注册成立100亿

元规模的“碳中和”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 现就上述事项再次提示如下风险：

（一）该框架协议为初步意向，涉及投资金额等事项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有关合作事项具有重大不

确定性。

（二）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公司总资产122.80亿元，净资产38.13亿元，账面资金1.56亿元，远低于

项目投资预计金额，实际投资规模能否达到框架协议所述金额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框架协议所涉及“碳中和”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目前尚未开始募集，没有确定认缴金额、认缴

比例、认缴时间，能否如期足额募集到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为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967� � � � � � � �证券简称：内蒙一机 公告编号：2021-049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公司二楼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729,2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09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由魏晋忠董事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6人，董事长李全文，独立董事徐佳宾、王洪亮、赵杰、苑士华，职工董事

丁利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彤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股 77,635,919 89.5153 9,093,291 10.484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情况预计议案》

76,390,919 89.3626 9,093,291 10.637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北方机械控股有限公司、北方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亦未通过网络系统投

票方式进行投票。。

2、以上议案表决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络投票服务平台提供。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逸清、王勋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股票代码：002870� � � � � � � � �股票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8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情况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前期已披露的诉讼及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香山股份” ）于2020年8月8日、2020年9月

2日、2020年9月11日、2020年9月18日、2020年9月30日、2020年11月7日、2020年12月12日、2021年4月

14日、2021年5月8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关于累计诉讼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关于累

计诉讼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关于累计诉讼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1）、《关于累计诉讼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关于累计诉讼情况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3）、《关于累计诉讼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关于累计诉

讼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4）、《关于累计诉讼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5）、《关于累计诉讼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前期已披露的诉讼进展情况更新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受理法院

涉案

金额

（万元）

进展情况

1 香山股份

深圳道兴科技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

买卖 合 同

纠纷

广东省深圳市

宝安区人民法

院

880.21

被告上诉（一审

判决支持原告全

部诉请）。

2 香山股份

重庆市中光电显

示技术有限公司

买卖 合 同

纠纷

重庆市渝北区

人民法院

330.00

双方达成执行和

解协议， 被告向

原告支付涉诉金

额，结案。

3

深圳市捷欧

图科技有限

公司

香山股份、 深圳

市宝盛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

买卖 合 同

纠纷

广东省深圳市

宝安区人民法

院

87.14

一审已判决，驳

回原告对公司的

诉请。

除前述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未决诉讼事项。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尚未执行或未完全执行、存在上诉可能，未结案或未开庭审理，上述诉讼事项对

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诉案件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

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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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行业分类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所属行业类别为仪器仪表制造业（代码

C40）。2020年12月，公司通过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后，主营

业务增加了汽车零部件相关业务。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当上市公司某类业务的营业收入

比重大于或等于50%，则将其划入该业务相对应的行业” 的规定，经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行业分类专家委

员会确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布（具体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披露的《2021年

1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属行业已变更为：汽车制造业（代码C36），具体如下：

一、公司原行业分类、变更后的行业分类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行业分类

行业代码 行业大类名称 行业代码 行业大类名称

C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C36 汽车制造业

二、备查文件

《2021年1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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